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緊急事件應變暨通報程序表 
 
 

依據教育部 108年 11月 19日台教學(五)字第 1080139018B號令頒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要點」辦理。 

 
 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緊急事件發生 

發生地點 

學生宿舍 

通報權責單位協處 

業管單位與保全人員先行緊急處理並協調相

關單位支援 

主辦單位成立緊急事件應變小組 

並辦理緊急應變作業 

一、於現場即刻 

實施口頭式 

說明。 

二、主辦單位以 

公告信方式 

說明。 

三、主辦單位以 

新聞稿方式 

說明。 

四、以網路說明 

五、辦理家屬慰 

問、說明與 

安撫 

 

由緊急應變小組主責單位於完成工作後， 

需於乙日內完成記錄，會辦並將文案呈校長核閱 

（責由專人親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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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校安中心 

備註: 

下班後，由保全人力先行初步處理，並

聯繫上列程序表所列各業管單位後續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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